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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这确实是冬日里的温暖，这位老人可以愤怒，却
选择了从容；可以“纠缠”，却选择了宽容，令人心生敬
意。特别是那句“不能干讹人的事儿”，更让人感慨。

这位老人担得起网友的称赞，却不宜成为道德标
尺。一个人，尤其是老人无辜被撞，他有权利要求撞
人者陪其就医检查，并承担相应医疗费用，选择放行
确显气度，但何尝不是一种道德冒险？万一撞成了

“内伤”，到哪里去找肇事者？老人有医保，或许不用
为医疗费太过忧虑，但是否忽略了家人的感受？

尤其令网友称赞的是，老人事后说“不能干讹
人的事儿”。在“助人反被讹”事件偶有发生的现实
中，此语称得上是通过反其道而行之来宣扬人性的
本分。可是，必须厘清的是，如果老人事后要求撞

人者带自己就医检查，要求对方留下联系方式等
等，都是合理合法又合情的，并不是讹人。如果有
人担心被指讹人，索性放弃合法权利，显然有些矫
枉过正。

不讹人只是道德底线，如果因为不讹人被奉为
君子，被视为道德大咖，其实是反证了社会价值取
向的不正常，反证了讹人者众。如果因放弃合法权
利而得到赞赏而成为新闻，同样是不正常的。于个
人良心，也许是平静的，于整个社会，却是谬误的。

有哲人说过，“人性本是弯曲的木材，从来不曾
以此造出笔直的事物。”这说明人性是复杂的，因此
才需要法律，需要制度。放走撞人者，是一把矫枉
过正的道德尺子，它不是标准，也不应被提倡，更
不宜被推广。我们可以赞这位老人，却不必渴望这
把尺子能够造出一切笔直的事物。

刘昌松

如此大度的老大爷，引来网友好评无数。许多人
都认为，这才是处理老人被撞问题的最佳办法。不
过，事实果真如此吗？

本案中，老人虽然有医保，但可能并不清楚，不是
任何伤病的医疗费都能从医保基金中支付的。《社会
保险法》明确规定，“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当然，被撞老
人“自我感觉没大事”，可能根本未打算去就医。但应
当指出，由于本案中侵权责任明确，老人却大度地放
走侵权第三人，万一有事花去不菲的医疗费，却因不
属于医保支付范围而遭到拒付，就会出现尴尬，损害
老人权益。因此，我们在处理相撞纠纷时，应当法律
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既不讹人，也不为侵权人开
脱责任，才是正确的做法。

撞了人，如果造成对方受伤，撞人者就理当为自

己的过错买单，这是法律常识。如果让社会公共财产
性质的医保基金来买单，这不仅不公平，更是对社会
保险制度的伤害。殊不知，医保基金虽采取个人缴费
和国家补贴相结合的方式筹集，但筹集起来的医保基
金却不再是个人财产，而属于社会公共性质的财产，
应专款专用于法定范围的支付。

可见，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具有兜底的功能，在有
侵权第三人且侵权人又有能力支付的情况下，受害人
应尽量让侵权人承担赔付责任；如果侵权人拒付，医
保基金照样会支付，只不过此时的支付属于垫付性
质，医保基金垫付后便取得对第三人的追偿资格，以
维护医保基金之公共利益。如此这般，法律和道德便
都不会受伤害。

针对老人被撞，夸大伤情讹人和大度放弃索赔
权，其实都走了两个极端。最好的办法是让证据说
话，依法维护当事方正当权益，这才是最务实，也是最
容易被认可的办法。

老人被撞，能由医保买单？

有一说二

博议

@天坑也能给你埋起来：这
又何曾看不出这社会的病态，本是
一件很普通正常的事被媒体大肆
宣传，有些东西还是得深思啊！

@sujoan无处可遁：这才是
世界原本的样子。受伤了送医，若
无碍，说声对不起和没关系。

@坤字之王：小 伙 子 不 讲
究。大爷敞亮你也得讲究点，好歹
带大爷去医院看一下，再不济也得
把大爷送回家啊，万一留下病根了
该担的事咱得担着，不能让大爷自
己掏钱啊。

@假裝_很不乖:因为让某些
老人把社会风气带坏了，所以原本
很正常的事也变的稀有了似的。

@渡渡湮：新闻应该补上一
句，撞人男子留下联系方式，嘱咐
大爷一定要检查身体。导向性可能
就不一样了。否则就是在打无数老
人的脸，在外被撞了如果不忍气吞
声就叫做“不大度”了？一个公众媒
体倡导的应该是责任社会，而不应
该大肆宣扬某个个案，用所谓道德
绑架公民。从操作层面上看，当时
送医院是最能保护双方利益。

@我最讨厌那种名字一大长
串的了：不讹人本就是做人的底
线，现如今都已成为正能量的化
身，可想社会的底线在哪里，不过
大爷的善良理解还是很值得宣传
的，至少是在目前为止。

@石咀村周旭：这不是神马
正能量，只是回归正常！

质疑 不讹人本就是做人底线

@偶然沉默：认为老人的行
为不值得宣扬。曾见报道，某摔伤
的老人回家后几小时内颅内出血
而亡。所以去医院检查下，同时留
下撞人者联系方式才是正确的。

@余啸：我外公去年这时候
在地铁站里被一个小青年撞倒在
地，当时“缓了一下觉得没什么”所
以“没有讹人”，后来回家楼梯都上
不了进医院换了个人工股骨头。

@玄烨帝王：既然电动车将
老人撞到，电动车就应该担责，而
不是用老人的医保解决！

@Alter_Song：老大爷豁免了
肇事者的责任，看似高风亮节。但
他同时也将随之而来的风险强加
于妻子和儿女身上，这难道就不是
一种不道德？

@民三立：医保是不负担车
祸造成的伤病费用的。普及一下
知识。

@包包_minnie：撞到了就是
撞到了，该赔的还是要赔，责任问
题，即使老人觉得不需要，也还是
要分清楚！

@腾腾壹加壹：前段时间宣
扬老太太一摔倒就会坐地讹人，现
在又表扬被撞倒起来说有医保该
走就走的老头。老人被撞要求带
去医院做个检查有错么？无知的
人们非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把人
逼到自我标榜才善罢甘休么？但
反过来在另外一些事上又用深恶
痛绝的姿态批判自我标榜的虚伪，
强调公民社会为什么不同时强调
公民责任？

反对 老人的行为不值得宣扬

@双子力量：正能量，大爷
一定会早日康复的。

@小杜杜916：必须啊，好
大爷。这样的能不能再多些呢，
我感觉那个人以后再遇见这种事
肯定也能处理得很好，这叫传递
不是吗？

@放肆那妩媚的温柔：如果
人人都能如此，这个世界该多么
美好！今后若谁有困难，都不会
怀疑欺诈，并且还会伸出援助之
手。其实当代社会，人们不是良
心泯灭了，而是怕伸出的那双手
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有些人利用
他人的善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种人是可耻的！

@张璐Annabel：有一次不
小心撞到一位奶奶，连忙道歉。

那奶奶说没事孩子，我也不能讹
你。我一直相信这个社会的善良
和正能量，有倚老卖老的老人存
在，同时也有更多好人的存在。

@维也纳的忧伤117：现在
这种老人真是太少了，这样的例
子出来以后老人摔倒都不知道怎
么办了。

@亦正亦邪的dreamer：撞
人的小伙更应该留下大爷的联系
方式，然后次日主动问问大爷的
身体情况……

@二哥哥窜访暖香坞：反正
这个老人比起那些碰瓷儿的，简
直就是上帝了……

@敏敏拖佈：我又愿意相信
人性也有可爱和善良的一面了。

赞成 老人带来温暖和正能量

@朱少华：对于老人的大度，
完全归功于医保的作用显然低估
了老人，在这里老人前面说出的那
句“相互理解”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年轻人撞倒老人之后，即刻停车
上前扶起，又有好心的行人过来相
助，这完全可以看成骑车人的歉意
和社会的温暖，也正是这种歉意和
温暖促使了老人的理解。

@刺猬Zrick：总觉得用温暖
来形容有点别扭，好像主张老人被
撞了都应该挥一挥衣袖让人走一
样，基于实事求是的理解互谅，维
护自己权益也不恶意诈害，不讹人
不推责，才是好的吧。

@幽谷书生：老人说自己有
医保可能只是为了让肇事者安心
离去，并不说明老人家一定会骗
保，人与人之间多一点宽容和理解
难道不好吗？我认为老人的做法
没有错，很值得肯定！

@三心两意的秋天：在一至
认为道德存在滑坡的危机下，在老
人摔倒该不该扶的疑惑犹豫中，这
位老人无非就是想让年轻人看看，
让社会知道，老人不都坏，不是都
会趁火打劫。老人的做法稍显缺
乏原则，但是颇有爱心，没必要再
挑刺了。

思考 相互之间的宽容理解最可贵

白翎

在人们为“扶老”等于“扶麻烦”而纠结的普遍焦
虑下，“不讹人”的大爷成了新闻人物，并因其宅心仁
厚而赢得了赞誉和祝福。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正能量能
消融多少怕受伤的冷漠，但它至少给如何拯救“马路
道德”提供了新的视角。

首先，当事双方的互相理解无疑是值得倡导的。
从细节来看，在此个案中，之所以出现感人的结局，一
方面在于撞人的男子是负责任的，没有逃逸，及时扶
起了老人并道歉，而老人回报以宽厚大度，还设身处
地为撞人者着想——“雪天不好刹车”。当然，这并不
是说我们就一定要将这位沈阳好大爷树立为道德范
本。被撞后不追责与被扶后反讹人似乎是两个极端，
正常情况下，撞人者也有责任带老人到医院检查，并
视伤势的轻重给予适当的赔偿，也就是说，老人也有
正当维权的权利，要求所有老人都像“沈阳好大爷”这
般大度明显也过于苛刻。

其次，跳出人性与道德的范畴，“我有医保”恐怕
是这场马路纠纷及时平息的关键之一。就在同日，新
华网报道称，浙江省宁波市一名出租车司机金波于前
不久路遇伤者并伸出援助之手，结果反而遭到当事人
诬陷其撞人，伤者称，“就想讹一笔医药费”。虽然
我们并不能因为讹人者是面临医疗之困就给予同
情，但多少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所谓的道德滑坡、
人心不古，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被个体经济实力的窘

迫与医疗成本过高的现实所裹挟。试想，如果摔倒或
被撞的老人都有医保兜底负责，那么大抵他们的心态
也会平和许多。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类事件中，“我有医保”
的作用也止于轻伤，比如沈阳的这位大爷，如果真的
是像他自己感觉的那样“没啥大事”，用医保卡买点外
伤药倒是也能解决问题。但如果造成其他内伤或重
伤，需要住院治疗，花费较高，那么问题可能就较为棘
手了。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规定中有这
样的条款：因交通事故、医疗事故或者其他责任事故
造成损害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如此，假如
善良的沈阳大爷宽容了肇事者而又受了重伤，那么很
可能要自吞苦果。

因此，搀扶“马路道德”，还需要制度层面来搭一
把手。近日，北京推出“老人意外险”。参保者不管是摔
倒，还是被撞倒，无论是否有第三方责任人，在理赔范
围内的都可获赔，最高可达20万元。此险一经推出便
受到热捧，数据显示，该产品两天售出近7000份，被
称为“史上卖得最好的保险”。公共财政的有效参与，
让更多的老人得到实惠，也有助于挽救脆弱的社会公
德，显然这样的制度值得全国推广。

总之，解决“扶老难题”，当事双方的互相理解和
宽容固然是必要的，但当我们也试图给讹人者存在的
现实困窘一些理解之后，会发现单纯的道德说教仍显
苍白乏力，“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的道德与良知有
时还需要人性化的、健全的制度保障撑腰。

搀扶“马路道德”还需制度搭把手

放走撞人者不宜被提倡

12月 19日，沈
阳网友“沈阳陈鸿博”
在微博上晒出温暖一
幕，一位老大爷被电
动车撞倒，稍事休息
后即让撞人者离开。
“沈阳陈鸿博”透
露，老大爷自称有医
保，让撞人者赶紧去
上班，还说“互相理
解一下，没啥大事，不
能干讹人的事儿”。
虽然，某媒体记者未
找到这位老大爷，此
情境中的人物言行仍
在网上引起热议。


